关于《陆河县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临时救助实施办法（修订）（送审稿）》的

起草说明
县农业农村局就《陆河县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临时救助实施办法（修订）（送审稿）》起草情况做简单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根据《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粤委办发电〔2021〕60号）、《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资金筹集使用监管办法》（粤财农〔2021〕126号）、《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粤财农〔2020〕106号）、《关于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陆河委农办〔2021〕11号）、《广东省临时救助办法》（粤府办〔2021〕4号）等精神和规定，有效解决监测对象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切实兜住民生底线、实现增收防止返贫目标，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现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实施办法（修订）。

二、文件的制定程序说明
2022年10月27日，陆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陆河县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临时救助实施办法》（简称《办法》），确定临时救助对象为“在册列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户”，《办法》实施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办法》实施以来，我局对临时救助情况进行密切跟踪调研，并结合镇村反馈意见发现，除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户以外，原建档立卡脱贫户和其他一般家庭户同样存在因突发情况导致生活困难需要临时救助的情况。为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进一步做好返贫动态监测与帮扶工作，拟将《办法》中的临时救助对象变更为“在册列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户、原建档立卡脱贫户和其他突发严重困难户”，目前已征求有关单位的意见建议。

三、主要内容
《陆河县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临时救助实施办法（修订）（送审稿）》全文约1855字，共八点，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工作目标。

二是资金来源。

三是临时救助对象。
四是救助标准。
五是临时救助审核审批程序。
六是临时救助资金发放。
七是监督管理。

八是完善台账资料。

四、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审核意见
经局政策法规与市场信息股审核，对《陆河县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临时救助实施办法（修订）》（送审稿）提出如下合法性审查意见：对该实施意见的制定主体、依据、权限、内容、制定程序是否合法，是否与法律法规及其他重大行政决策文件相矛盾进行了审查，未发现存在不合法之处。
五、行政系统内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说明

征求意见稿：无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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